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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本校為達成教育目標，並提昇學生學習成效，確保學生畢業時所具備的

基本素養與能力，特根據願景、特色及高等教育與職場發展趨勢訂定

「亞洲大學學生基本素養/核心能力暨其檢定辦法」（下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本校學生畢業時，應具備以下之能力及內涵： 

   （一）基本素養： 

1. 健康力：具有促進身體、心理以及靈性健康的良好習慣。 

2. 關懷力：具有實踐關懷自己(尊重生命、感恩惜福)、關懷他

人 (孝親尊長、同理尊重、團隊合作)、關懷社會(扶助弱勢、

服務社區)、以及關懷世界(愛護地球、多元文化) 的行動力。 

3. 創新力：具有創造特色的原創力與求新、求變及應變的能力。 

4. 卓越力：具有追求自我突破，並能終身學習，以不斷因應社

會與時代需求的企圖心。      

   （二）核心能力： 

1. 問題解決能力。 

2. 獨立思辨能力。 

3. 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。 

4. 自主學習能力。 

5. 跨領域整合能力。 

6. 跨文化瞭解能力。 

7. 生活美學能力。 

  （三）基礎能力：中文能力、英文能力及資訊能力。    

第三條 各學院、系應參酌前條各「核心能力」之精神，並依專業領域及發展特

色，訂定「院級」及「系級」核心能力；各項能力之檢定，由各院系依

專業領域及發展特色訂定之。 

第四條 依本辦法辦理之「基礎能力」檢定，其主辦單位及檢定方式，規定如

下：  



(一)中文能力檢定-由本校「通識教育中心」辦理，其考科內容及檢定

方式由主辦單位訂之。 

(二)英文能力檢定-由本校「語文教學研究發展中心」辦理，其考科內

容及檢定方式由主辦單位訂之。 

(三)資訊能力檢定-由本校「資訊學院」辦理，其考科內容及檢定方式

由主辦單位訂之。檢定規範由各主辦單位訂定，經教務會議通過，

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第五條 各學系「核心能力」須達成以下之畢業門檻： 

(一) 通過系定專業證照或會考、競賽得獎或展演。 

(二) 至少完成一項總結性畢業專題報告（實務專題或學術專題）。 

(三) 至少有 80小時「實務經驗學習」，由各系依專業特性實施之。 

學系應訂定未通過前述畢業門檻之替代方案。 

 第六條 院系各學術單位應參考本校願景、特色以及高等教育及社會職場發展趨

勢，訂定符應本校教育目標與基本素養/核心能力並充分反應院系特性

之院、系級教育目標與基本素養/核心能力。 

第七條 為落實校、院、系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學習成效之提昇，本校校、院、

系相關學術與行政單位應實施下列內容： 

(一) 根據基本素養/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。 

(二) 教師應根據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。 

(三) 建置基本素養/核心能力的評量機制 (含教師開課課程之學習成

效評量、校院系教育目標與基本素養/核心能力之學習成效評

量) 。 

(四) 訂定校、院、系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畢業門檻；學生在規定

修業年限內，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，在校院系各級基本素養

與核心能力之學習成效上必須達到基本要求，方具備畢業資格。 

第八條 本校為增進學生基本素養/核心能力之學習成效，應積極規劃正式課程、

非正式課程（如課外活動等）及潛在課程(如校園景觀、文化、制度等)，

各相關單位進行課程規劃時，應考量將之有效納入。正式課程由教務處

及各院、系、通識教育中心等開課單位負責規劃；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

程由學務處、總務處、圖書館、創意暨發明中心及各院、系等相關單位

積極規劃推動。 

第九條 三級教育目標與基本素養/核心能力之訂定，校級由校務發展委員會與校

務會議訂定；院級由院務會議訂定；系級由系務會議訂定。 

第十條 三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課程規劃與畢業門檻之訂定，校級由通識中



心課程委員會訂定，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實施；院級由院課程委

員會訂定，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實施；系級由系課程委員會訂定，

經院、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實施。 

第十一條 三級基本素養/核心能力的學習成效評量由校務研究發展中心負責規劃、

實施以及結果分析與討論，作為教務處責成各教學單位召開課程委員

會進行課程研擬改進之參考。 

第十二條 校內舉辦之各項能力檢定測驗，本校得酌收費用。 

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